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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顧 

我把這個講座稱為<基督教糾錯(糾偏)系列>。一開始我們就

說過，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。這個系列不是為那些不願意思考、

不願意學習，只等著別人用調羹(勺子)來餵的人準備的，這也是

為什麼我們把崇拜結束後的主日學時間留出來讓大家提問題、討

論。 

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自己準備的講稿，意識到這不是通常的

講道內容，它的確比較難一些。但我認為這些內容很重要，因為

我們今天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，人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相信所信

的，為什麼知道他們所知道的。無論在信仰上還是哲學上都一樣，

假如我們想要來個有意義的討論，就必須有一個起始點，有一個

標準。不然的話，我們是無法交流的。 

今天中東地區所發生的衝突(指美伊戰爭)就是一個很好的例

子。兩方常常在討論、談判，但是因為雙方的起始點完全不一樣，

雖然中間有語言翻譯，但雙方還是你講你的，我說我的，根本談

不到一起去。假如對話雙方對“什麼是真實的”沒有認同，怎麼

可能會有什麼俱有意義的對話呢？ 

因此，在這個系列裏，我們必須建立起我們的起始點——我

們為什麼相信我們所信的；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所知道的。我們的

第一講就是專門針對這個問題：什麼是關於真理的起始點？然後

我們論到了基督徒的起始點是聖經；聖經是我們關於真理、道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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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識等等一切的起始點。我們也談到了貫穿聖經的主題是：有一

位神，祂通過對罪人的救贖計劃、通過基督的十字架，要榮耀祂

的名。這就是聖經從頭到尾的信息。當我們到永恒中去的時候，

我們會敬拜那被殺的羔羊；祂在寶座上直到永遠！這就是整本聖

經的主題。 

上禮拜我們談到：“你想要看的證據是什麼？我要拿出什麼

東西來才能向你證明聖經是真的？”假如我能夠找到足夠的科學

的、歷史的數據；假如我能夠找到足夠的人來向你作他們個人的

見證，述說他們生命的改變；假如我能夠向你證明聖經舊約、新

約裏有多少預言已經實現，我是不是有充分的證據來說服你？我

的論點是：上述這些都是好的、真的、對的，但卻什麼效果都起

不到。假如一個人堅決不信，我所舉出來的科學證明也好，其它

任何證據也好，他都會用他不信的框框、不信的眼光來看待。即

使我的所有證據都叫他找不出理由來否認，他仍然會說：“我總

有一天會找出理由來反駁的。”你是不可能找到足夠的證據把人

帶進神的信仰裏來的。 

後來我又給出三個論點來說明“聖經是真的”。我說過，前

兩個論點比較弱，但我的第三個論點是不可否認的。第一，除了

聖經之外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觀點可以來解釋我們所知道的現

實世界。第二，聖經給出了合理的解釋；因此，當我面對深刻的、

根本性問題時，我有答案。比如說，萬有是從哪裏來的；什麼是

對的，什麼是錯的，等等。你可能不接受，但它們卻是真實的。

其它任何一種世界觀也給出答案，但它們所做的只不過是猜測而

已；並且這些理論都是不攻自破的。我的第三個論點——也是我

想讓大家都明白的——就是你無法證明你的起始點。我認為這對

於我們來說是極其重要的。 

作為基督徒，我們形成了這樣一種(錯誤)觀念，那就是“我

們的信仰是以放棄比較有理性的世界觀——就如科學、歷史學、

社會學等等——為代價的。”這就是今天的基督徒被引導所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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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觀點，我們也就眼睛一閉地接受了。這不是沒有原因的，因為

現代基督教就是這樣一種以感情為基礎，用反智力、反理性的方

式來向人介紹和傳播的。於是科學當道。但我要指出的是，科學

也同樣不能證明它的起始點。理性主義者、哲學家們都不例外——

沒有人能夠證明他們的起始點。你是不可能證明你的起始點的。

為什麼？因為無論你用什麼來試圖證明你的起始點，那些東西本

身就成了你的新起始點。你們能不能理解這個道理？ 

我們馬上就會來討論所謂的“自圓其說”。我知道這是一種

學術上而不是信仰上的討論；我們所要做的，就是建立起“我們

為什麼會有信仰”的一個基礎。歷史上的宗教改革時期，最聰明、

最傑出、最有天賦的人，都在教會裏。那時，假如你想要解決最

困難的問題，無論是科學上的還是哲學上的，你就到教會去找。

最偉大的音樂家也在教會裏。今天，人們把教會看作是為那些軟

弱無能的、多愁善感的人尋找枴杖的地方；認為最有智慧、最聰

明的人都在高等學府裏；大學成了一切真理的源頭。 

作為基督徒，我們需要知道人是不可能建立起一個起始點的；

所有的起始點都基於相信。無論你是科學家，是理性主義者，還

是基督徒，都無一例外。(你們若對此有問題，請記下來，等會兒

在討論的時間裏我可以回答。)我認為這點很重要，特別是你們中

間的高中畢業生，那些馬上要去上大學的人。你會碰到那些年輕

的教授們，他們一定會力圖說服你，叫你認為“相信神是件愚蠢

的事”。你們必須知道，他們看上去是站在很堅實的基礎上的，

但你卻不需要花多大力氣追究一下，就可以發現：他們所站立的

根本不是堅實的基礎，因為他們的起始點也是相信。 

今天我就從我的第三個論點開始講。在開始之前，讓我們先

作個禱告： 

 

父神啊，我們切切禱告，求您開啟我們的頭腦和我們的心，

來理解極大的、極美的、永恒的事情。父啊，願我們真知道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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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源頭。父啊，願我們知道在您裏面有一切智慧和知識的寶藏。

求您開啟我們的心，開啟我們的眼睛和耳朵，看到那真的、榮耀

的東西，並願我們在此之中被我們的救主基督找到。阿們！ 

 

我用<威敏斯特信仰告白>來進入今天的討論。這是一份三百

五十多年前寫成的基督教信仰文件；它大概是關於“聖經到底在

教導什麼”最根本、最偉大的聲明。 

<威敏斯特信仰告白>的第一章就是關於聖經。很有意思的是，

<告白>的作者們是以聖經而不是以神開始整個聲明；第二章才開

始講到神。 

我記得有一次自己被人溫和地批評過，他說：“從前我們都

是相信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今天你們倒好，把這變成了‘聖經’。”

[註1]我認為這一提法很有意思，因為他覺得我把對聖經的敬畏放

到了對神的敬畏之先。他倒並不是以很尖銳的口吻說的，但這種

說法是錯的。我之所以知道關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的事，是從聖

經來的；我可沒有資格自己想像出來。我們把這種關於神的知識

的來源稱為<聖經>。 

今天我不會站上(講台)來告訴你們昨晚我做了個夢；神在夢

裏告訴了我什麼......。我站上來，是要以聖經解釋聖經所說的

是什麼，也就是闡述聖經啟示我們的關於神、關於神的世界和神

的子民的事。 

簡言之，一般啟示(即神藉被造之物向人顯示祂自己)只能叫

人“無可推諉”。但這些一般啟示並不能告訴我基督的救贖之工

是什麼。記不記得我們說過：貫穿聖經的主題就是有一位神通過

基督的十字架來榮耀祂自己的名。關於神的救贖計劃，則必須有

進一步的啟示。神以特殊的方式，通過使徒與先知等器皿，啟示

祂自己。神賜給他們特殊的能力可以行神蹟奇事；他們傳達了基

督的救恩，就如<威敏斯特信仰告白>在這裏所說的：神將這些啟

示付諸於書面記錄。為什麼？因為神知道我們的敗壞光景，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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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心——即使我們有了聖經，我們要走正路還是有極大的困

難。 

你能不能想像一下：假如我們憑的就是昨晚上在夢中神對你

說的或者對我說的話，可是說得又不一樣，那將會是一個什麼樣

的混亂光景啊！ 

神賜給了我們一個確實可靠的立腳點，那就是聖經；並將這

些啟示付諸聖經，使祂的話更好地被傳遞、保守。 

在陳述了聖經的本質之後，這些傑出的教師們(<威敏斯特信

仰告白>執筆者)是如何來證明他們所作的“聖經是神的話”的宣

告呢？他們的論據是什麼？雖然他們擺出的論據都不錯，但我為

什麼要相信那些論據呢？它們的立足點是什麼？ 

 

八、“自圓其說”嗎？ 

 

下面我要引用的是<威敏斯特信仰告白>中的一句話。順便說

明一下，我絕不是要把這個<告白>舉到與<聖經>齊平的高度；我

之所以引用<告白>，是因為我同意它的話。這是我的觀點；但我

們會來看看這樣做到底是否合理。 

<威敏斯特信仰告白>第一章第4節： 

 

我們應信服聖經的權威，這權威不在乎任何人或教會的見證，

乃完全在乎神(祂自己就是真理)。神既是聖經的作者，所以我們

應當接受聖經，因為聖經是神的話。[註2] 

 

你現在大概知道我為什麼把這一小段的標題定為“自圓其

說”。這段話聽上去的確是自圓其說——聖經應該被接受，因為

它是神的話。我們之所以知道它是神的話，是因為聖經說它是神

的話。或許<威敏斯特信仰告白>的這些作者們根本就沒有想要隱

瞞這一“自圓其說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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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定的形式上，每個人都是自圓其說的。羅伯特．布瑞厄

斯說過： 

 

各門科學都以科學原則、定理為論據，但從不試著要證明這

些原則、定理。神學也是一樣，其原則就是相信。哲學上低級的

科學既不能對高級科學的原則進行否認，也不能肯定。聖經則是

科學中最高的科學。 

 

當人們來辯論什麼是最高真理的時候，每一個人都是以自圓

其說來辯論的。“自圓其說”可以被看作是一種“邏輯錯誤”，

因為你的結論是基於你的前提，是一種循環往復的思想。但我要

來辯論的是(我的哲學老師也同意我的觀點)，論到永恒的事情時，

每個人都是自圓其說的。 

實驗家總是假設他的觀點最可靠，他就用實驗法來論證他的

觀點是真理。就像是那些大學裏的教授，他們辯論時都假設他們

的論據是最充分的。理性主義者也採取同樣的態度。假如某人相

信自己的世界觀是真實的，最能對現實世界作出解釋，那麼他唯

有以自己的世界觀原則為辯論的基礎。 

我來解釋一下：假如我是個科學家，我相信“解釋絕對真理

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觀察”，我的論據是什麼？我當然會用我個

人相信是最可靠的辯論方法——觀察——來立論，於是我的結論

就已經包含在我的前提裏了。 

理性主義者也是一樣。他想：“我為什麼要放棄我認為是最

可靠的思維方式，僅僅是為了要進行辯論呢？既然那是我所相信

的最可靠的方法，那麼我當然要堅持用那種方法來討論、辯論啦！” 

這使我想起了一次與一個佛教徒關於禪功的對話。佛教徒不

相信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思維。他辯論說，我的世界觀不如他的世

界觀那麼可靠，然而他用的卻是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思維方法和我

辯論。你看，他們不相信邏輯，卻相信一隻手可以發出擊掌的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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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之類的玄而又玄的東西。但是他卻明明在使用邏輯思維的方法

與我討論，認為這樣可以來說服我。他為什麼放棄了他所相信的

東西，為什麼不用他的“禪功邏輯”來和我辯論呢？因為他知道

那玩意兒是行不通的；我們都在依靠一定的法則來進行討論。你

當然會用你認為是最可靠的方法來進行討論啦。你為什麼要放棄

呢？你為什麼該用“不那麼可靠的方法”呢？ 

布瑞厄斯接著說：“一個哲學家可以列出證明神存在的各種

證據，但他一定是在已經相信神這樣一個前提之下——他絕不會

哪怕是暫時的成為無神論者。” 

 

九、有“中性立場”嗎？ 

我所說的這種中間立場正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所採用的，是極

流行的，卻是需要被糾正的。假如基督徒視無神論者是錯誤的、

愚拙的，那麼他們為什麼還要再以無神論的世界觀作為起始點來

與人辯論呢？這就是現代中性立場之迷的所在。威廉姆森對此有

過這樣的評論： 

 

有時候基督徒也是採取這種很不明智的做法；這常常發生在

他們向不信者傳福音的時候。不信的人宣告說：他根本看不出聖

經是上帝的話，憑什麼要人相信它？太多太多的時候，基督徒先

同意了不信者的這種觀點，認為它是有一定根據的。基督徒甚至

會想像出一個雙方都同意的“中性”的起始點來，然後他就希望

一系列的辯論可以建立在這個“中性”的起始點(或標準)之上。

或許在辯論結束的時候，他可以證明聖經是神的話，當然也可能

證明聖經不是神的話。於是，人的理性、考古學、歷史等等就可

以成為起始點。不知不覺地，這個起始點就成了(比聖經)更高的

標竿。結果上帝自己必須努力越過(這個標竿)才能證明祂是真的。

事實上，這就造成了比神的權威更高的權威。然而這(種權威)是

不可能(存在)的。(參來6:16-1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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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森博士將此方法與不道德列為同罪。他說： 

 

這種調和是不可能的。主耶穌在<馬太福音>六章24節說：“一

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。”毫不奇怪，在一個萬物都由基督所造(參

西1:16)、也靠祂的話的權能托住(參來1:3)的、一切智慧與知識

都在祂裏面藏著的(宇宙中)，祂就是真理，所有的思想都應當順

服祂(參林後10:5)。在這個世界上，中性立場不是別的，就是罪。

“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”(雅4:4)。 

 

我就曾與一位神學院的著名教授有過一次對話。如果我說出

他的名字，你們一定都知道[註3]。那是一次在課堂上，我問他說：

“是否有這樣一種可能性——不是虛構而是真實的可能性——就

是‘神不存在’？”這位基督教神學院的基督徒教授竟然回答說：

“是的，有這個可能性。”你看，他願意來認同這種可能性。而

班森博士指出：那是不道德的——認同這個可能性就是否認你生

活中的最高前提；說到底，就是等於否認你的信仰。 

我可以作一個虛構的假設，說：“就算是暫時讓步，說一下

‘沒有神’......。”但我若同意說“可能沒有神”，那麼我所

謂的“相信聖經是真理”就是不誠實，就是對我自己的最高信仰

不誠實。我們以為這樣做(暫時認同、妥協)可以開始與不信的人

進行討論，但這多麼容易就使我們放棄了我們的最高信仰啊！我

們絕不能這麼做。 

有人說過一個比喻：你拿著槍到商店去搶東西；你的槍就是

你的最高權威。假如對方說他不承認槍的權威，你怎麼辦？你不

會說：“讓我們拿櫃台上的那把雞毛撢來作為中性起始點吧！”

你會開槍打他！你不能放棄你的最高權威。 

 

十、聖經是(羅馬天主教)教會定的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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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在基督徒中很流行的說法是：“教會確定了聖經，而不

是承認了聖經的權威。難道我們不相信事實上是教會把那些<正

經>編篡在一起成為<聖經>的嗎？” 

果真如此，教會的權威就應該高於聖經；而這正是羅馬天主

教所宣稱的。這是羅馬天主教的觀點。我以前在抗羅宗神學院裏

也是被這麼教導的。有了這種觀點就辯不過羅馬天主教。因為羅

馬天主教說，聖經是教會定的，因而教會的權威自然就高過聖經

了。 

對此，著名神學家赫治在他的<信仰告白>一書中關於“聖經

在基督教中的地位”這個極重要的問題上寫過如下的話： 

 

此立場的目的就是要否認羅馬天主教的異端——他們說受神

默示的教會是一切從神來的知識的真正源頭；聖經和教會的敬拜

傳統等等之所以可信靠，是由於羅馬教會的認可。於是他們就使

聖經成為聖靈對教會作工的產物。但事實上正相反：教會是聖靈

通過神的話——聖經——的教導之下所產生的。 

 

也就是說，聖經是出於教會呢？還是教會是出於聖經？是教

會決定了66卷聖經呢？還是教會只是認識和承認了聖經？這裏的

差別極大。那種說“人(教會)可以來評價、鑒別神的話”的想法

是可笑的。果真那樣，人(教會)的權威不就高於聖經了嗎？我們

從這一認識開始尋求，當然不允許人(教會)把自己置於聖經之上

來評估、評價它——就仿佛我們在邏輯上、智慧上真的高於聖經

似的。 

 

十一、見證難免出錯 

 

無論是科學、哲學，還是教會的權威，都不能高於神的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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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的權威絕不依賴這些很難不出錯的見證。保羅在<羅馬書>三

章4節指出：“神是真實的，人都是虛謊的，正如經上所記”——

請注意：保羅將他的聲明與聖經所記等同起來。 

R.C.司布羅在他的書中引用加爾文的話說： 

 

再也沒有一種杜撰比這一虛構更荒唐了，即：“評判聖經的

權利在於教會(特指羅馬天主教)，聖經的可信性也在於教會。”

當教會接受聖經，蓋上她的大印時，她並沒有使本來有疑問的或

有爭議的東西變為權威；她所做的不過是承認聖經是神的真理，

教會的責任就是毫不猶豫地對神的話表示敬畏。 

 

十二、證據的價值 

 

<威敏斯特信仰告白>並沒有貶低教會或其它資源的作用，而

是給它們所提供的證據以合適的然而卻是附屬的地位。<告白>的

作者們不像我們今天這樣，到處找證據。宗教改革之所以發生，

是因為羅馬教廷(當時的唯一教會)將自己的權威置於聖經之上。

因此，<威敏斯特信仰告白>的作者們所針對和糾正的，就是這種

對聖經的挑戰。 

今天我們面臨的威脅是科學的權威——他們(科學家)成了權

威。每當<時代週刊>或<今日>[註4]封面上發表一篇報導說找到了

新的證據證明聖經是真的時候，人人都大聲驚呼：“噢，原來聖

經是真的！”這就是侵入了我們靈魂的思想方式，我們必須加以

抵制。 

<威敏斯特信仰告白>第一章第5節： 

 

我們可能受教會的見證感動與影響，因而高舉聖經、敬重聖

經，認為聖經屬天的性質、教義的效力、文體的莊嚴、各部的一

致、整體的要旨(“將一切榮耀歸給神”)、人類唯一得救之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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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彰顯，和其它許多無比卓越、全然完美之處，都足以證明聖

經本身就是神的話。雖然如此，最讓我們完全確信聖經無謬真理

與屬神權威的原因，是聖靈在我們裏面動工，藉著神的話在我們

心中作見證，也與神的話在我們心中一同作見證。[註5] 

 

R.C.司布羅在論到加爾文關於證據的價值時這樣寫道： 

 

加爾文列舉了聖經的神聖源泉與權威的證據。他論到聖經的

尊嚴、聖經教義的神聖性、聖經宏偉的設計與內容、聖經前後一

貫的教導、聖經中對事物或情節描述的真實性、聖經裏的神蹟奇

事、預言的實現、歷代以來聖經的應用、以及烈士們用鮮血所作

的見證。加爾文顯示這一切的證據不是軟弱無力，而是客觀上強

而有力，令人折服。 

 

看來，加爾文也好，<威敏斯特信仰告白>的神僕們也好，並

非完全視外在的證據於不顧；相反，任何證據——只要是實事求

是的評估——都會證明神那神聖的話語是真理。毫無疑問，聖經

完全能夠經得起任何合法的嚴查細考或最挑剔的目光。你不必逃

避科學；相反你所需要的只是嚴謹的、優秀的科學。你不必遠離

天文學家——真正好的天文學家真實、客觀地應用科學原則，一

定會發現原來聖經所宣告的是真的。假如考古學、人類學、天文

學都正確地進行研究，客觀地作出結論，那麼現代科學的所有原

則也都會證明聖經是不可否認的。 

 

十三、外在證據附屬於內在見證 

 

我們可以肯定地說，與聖經相比，任何其它的評估手段充其

量也只能被稱為“不太有把握”。正如上述<威敏斯特信仰告白>

一章5節所述：“最讓我們完全確信聖經無謬真理與屬神權威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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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，是聖靈在我們裏面動工，藉著神的話在我們心中作見證，也

與神的話在我們心中一同作見證。” 

R.C.司布羅還引用加爾文的下面這段話： 

 

那麼就讓以下兩條作為我們無需更改的公認：第一，那些被

聖靈從心裏教導的人對聖經必定堅信不疑；第二，聖經本身就帶

有明證，不僅不需要人的辯論與佐證，而且由於聖靈的見證，就

叫我們全然接受、堅決信服。 

 

至此為止，我們可以一眼就看出：那種把<聖經>綁在被告椅

上，召來川流不息的證人與證據的法庭式的做法，是何等地愚蠢、

可笑！聖經本來就不屑於這些論證與辯論。今天我們把聖經放在

被告席上，找人來為神的話作證——這不是愚人演戲，又是什麼?!

就好像是讓我2歲、4歲、6歲的三個孩子來評價我，要我4歲的兒

子養成一個習慣來評論我所做的是不是合體統。他當然也有對的

時候，但絕大部份時間他是錯的；他還沒有到看清整體性的時候。

他常常相信：“我爸爸最懂了。”長大後他會知道真相。對於神

的話，我們都不過是嬰孩而已。我們中間最成熟的也不過就是僅

僅知道一點點而已；我們所知道的這一點點足以讓我們曉得：有

一位神，祂通過耶穌基督救祂的子民。 

我們會不會問：“像加爾文這樣傑出的學者為什麼不來為聖

經辯護一番呢？”(順便說一下，假如你對我引用<威敏斯特信仰

告白>和加爾文的話有疑問，請你在主日學討論的時候提出來。)

你可能會問我：“為什麼不單單引用聖經呢？”我之所以沒有單

單引用聖經，是因為聖經裏沒有一處寫道“所有66卷書”，也沒

有說“這66卷書就是聖經”。“這66卷書是聖經”這個概念是我

們的前提。 

或許加爾文根本連想都不會想到要讓聖經來拿出證據，他而

是要求他的對手拿出證明來。或許他根本不會守在城堡裏，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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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回答愚頑人的荒唐問題來摧毀對手的營壘。他的辯論詞大概會

是：“假如是那樣的話，您有何高見呢？......”我不想在此多

作猜想。 

我們只要知道這一點就夠了，那就是加爾文是不會讓神的話

來屈就塵土的審查的。我們也不應該這樣做。加爾文說： 

 

但這些證據本身並不足以讓人對聖經產生堅信，直到我們的

天父在聖經裏顯明祂自己，從而確定人對聖經的敬畏之心。......

當然，人的見證也會不無效果地加以證實——假如它們是從屬於

聖經本身最高的證據，也能被用來作為輔助手段幫助我們的軟弱。

但是，若有人試圖以此來向不信之輩證明聖經是神的話，那可就

是愚拙之舉了。除了信心，絕無旁門左道。 

 

布瑞厄斯指出，不僅加爾文，也不僅是<威敏斯特信仰告白>

的神僕們，早在一千多年前，“根據教會先父們的立場，聖經就

是真理，無需任何外在的權威加以證實。”讓我們千萬不要誤會

布瑞厄斯的這段話是指聖經是不可理喻的；不可理喻的是人要用

自己那有限、有誤的理性來審查、判斷最高的真理。他不是說，

我們應當放棄理性；他說的是我們必須認清我們理性的有限性。 

我給這一篇講道起的題目叫<我為什麼應該相信聖經>。假如

你期望我舉出各種論點、證據，好使你用理性來對神的話進行評

價的話，那麼你就失望了。我希望你們大家都能看出，如果我走

的是這條路的話，那是多麼沒有理性啊！ 

 

十四、不可否認的論點 

 

我的第三個論點是：因為聖經是真理，所以人應當相信；否

認我們明明知道是真的，那就是否認真理。耶穌教導我們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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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棄絕我，不領受我話的人，有審判他的——就是我所講的

道在末日要審判他。(約12:48) 

 

不是證據，不是祂行神蹟的能力，不是因為祂應驗了先知的

話。耶穌宣告什麼？祂宣告祂說的話就足夠來審判世人了。到時

候人就不得不承認：“是的，這是真的，這就足夠審判我了。”

這是什麼？這是祂的話。 

神的話具有足夠的權威來審判全人類。我向神禱告，叫我們

因著神的恩典能認識到：人若想要審判那必要審判我們的，實在

是與瘋子無異。 

 

12神的道是活潑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，甚

至魂與靈，骨節與骨髓，都能刺入、剖開，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

都能辨明。13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祂面前不顯然的；原來萬物

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，都是赤露敞開的。(來4:12-13) 

 

這裏說的“神的話”是指聖經呢，還是指耶穌？我不認為二

者有什麼差別，因為當耶穌來到世上的時候，祂說了話，祂的話

就要審判人。 

我的論點就是：相信聖經是真的，不是依靠證據，也不是出

於猜測，當然更不是要人盲目地信從一種神祕的、不可知的神話

故事。相反，是要人回到他們的正常理智上來，不要再否認那明

擺著的東西。 

有人說：“我就是不相信聖經。”你的這種態度就等於在說：

“我相信偷竊是對的。”我認為，人拒絕聖經的時候，就是在拒

絕他們知道是真理的東西。這點他們是明明知道的。聖經上明明

要求我們因此而悔改；人卻爭辯，問“聖經是否是真理？”這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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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像爭辯“空氣是否存在”一樣。你每說一句都必須呼吸一次空

氣；你的觀點就一次比一次弱。 

任何願意來到神聖潔話語面前的人，都必定會找到光，找到

生命。福音的信息是來自天上的信息，是救贖的信息。神就是用

這一信息來拯救罪人。神的兒女們，讓我們一起來頌讚、傳揚神

的話。阿們！ 

 

我們一起禱告： 

 

 父神啊，我們以自己的不義來壓制真理。我們聽到耶穌

的話就遠遠地逃離，因為祂的話揭露了我們的真相；因為祂是光，

而我們想藏在黑暗裏。我們求您賜給我們一顆心，叫我們不要逃

離，而是要尋求那美善的、公義的、真實的。我們向您禱告，求

您打開我們的眼睛、耳朵，好叫我們看到您話語的寶藏。求您賜

給我們堅強的信心，讓我們把這樣的信息告訴人：“有一個地方，

神在向人類說話；那地方就在神的話裏。”父啊，叫我們絕不把

您的聖言去以證據來證明，讓我們不要把珍珠丟給豬，因而羞辱

您的聖潔，將您的聖潔、您那賜生命的話語，讓區區有限的人的

理性來品頭論足。 

神啊，讓我們高舉您的話，讓我們明白它有拯救的大能。正

是通過它，您將人從死亡救到生命。讓我們相信，您必定做這拯

救的工作。願您的話受人尊崇，因為它所宣告的就是您的生命之

道——基督耶穌。我們奉祂的名禱告，阿們！ 

 

[註1]意即將順序改變為“聖經、聖父、聖子”。這實在是誤

解了“以聖經為起始點”之意義——它絕非否認聖靈，更不是用

“聖經”取代“聖靈”的位置。 

[註2]另一譯文：“聖經以權威向人說話，因此人必須相信、

遵守。聖經的這一權威不依賴任何人或教會的見證，而完全依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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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神。祂是聖經的作者，祂自己就是真理。因此，聖經應當被人

作為真理接受，因為它是神的話。” 

[註3]維牧師當年所讀過的是主流自由派神學院。 

[註4]美國著名的暢銷雜誌和國家廣播公司的晚間電視專題

節目。 

[註5]另有譯文：“教會對聖經權威的推崇與敬畏所作的見證

可以影響我們；聖經本身又以那麼多的方式向我們顯明它是神的

話。例如，聖經在屬靈的事上，在其教導的有效性上，在其宏偉

的結構上，在其所有各部份的和諧性上，在從頭至尾的統一的主

題上(即‘榮耀完全歸神’)，它明白無誤地啟示了人得救的唯一

途經，以及它那無可比擬的諸多傑出的特徵和它的完美等等，等

等。但是，我們對聖經的無誤真理和神聖權威的完全信服和確實

把握，唯獨來自於聖靈在我們心裏的工作。這是聖靈在我們心裏

以神的話，通過神的話作的見證。” 


